2023年度辰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中心部门整体支出绩效

自评报告

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职能与机构设置。
交管中心系辰溪县公安局二级机构，正科级机构，下设办公室、计划财务装备股、法制股（加挂处罚中心牌子）、车辆管理所（加挂客运车辆户籍化管理办公室）、交通秩序管理股（加挂交通事故处理中队牌子）、一中队、二中队、三中队、四中队、五中队、六中队、七中队共12个正股级机构。主要负责全县城乡道路交通安全管理，维护交通秩序，处理交通事故；负责预防、控制和打击涉车涉路违法犯罪；负责机动车辆管理和驾驶人管理工作；参与道路建设中的交通安全设施的规划、设置等。

（二）人员概况。
我单位现有行政编制30人，事业编制3人，从安监、农机两单位抽调人员11人，共44人，均是财政全额拨款人员，现有政府协警人员54人（已纳入财政拨款）及其他临聘人员17人，实有人数共计115人。

二、一般公共项目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：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为864.3454万元，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。其中：工资福利性支出731.2454万元、商品和服务支出133.1万元、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0万元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：2023年项目支出125万元，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，其中：中央转移支付办案费65，装备费55万元，交通装备建设5万元。

三、政府性基金项目支出情况：无
四、国有资本经营项目支出情况：无
五、社会保险基金项目支出情况：无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（一）全面开展交通秩序整治。一是加强重点违法行为整治力度。严格管控“两客一危一校”车辆，严查严处酒驾醉驾、涉牌涉证、客车超员等重点违法行为，切实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。二是深入推进节假日安保工作。认真研判精心部署，加强重点时段，重点路段的巡逻管控，提高路面见警率，及时查处纠正各类交通违法行为。落实“两公布一提示”，提示安全出行注意事项，引导群众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，错峰出行。深化乡镇、交警、交通、农机、市场监督等部门交通安全管理协作机制，有效预防道路交通事故，杜绝较大以上交通事故发生。

（二）全面落实县域警务工作。一是加强组织部署。多次组织召开县域警务工作调度会，制定了《加强县域道路交通风险隐患整治工作实施方案》。二是加强风险监测。根据县域实际，在省、市确定的口径标准基础上，对风险类别和维度进行了调整和细化，从事故多发及高风险路段、马路市场、节假日堵点等风险维度作为量化指标，

（三）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传。一是加强阵地宣传。通过在农村交通安全服务站、农村主要路口悬挂宣传横幅1700余条，发放宣传册41000余本，制作村级交通安全宣传专栏370余块，微信宣传400条次，网站报道50余次。加强了站场交通安全宣传，利用公交车、出租车、客运车进行了顽瘴痼疾整治流动宣传。通过“村村响”大喇叭、城区路口大喇叭、出动宣传车连续播放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、农用车整治等工作，营造了顽瘴痼疾集中整治宣传氛围。二是加强主题宣传。在全县广泛组织开展“美丽宣传安全行，电影下乡进万村”、“关注安全细节，拒绝危险驾驶”、122“全国交通安全日活动”。全县个村，张贴海报900余张，悬挂宣传横幅20余副，发放各类宣教资料5.5万余张。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“百警千师讲万课”活动。2022年邀请交警入校宣讲30多场，其他各类交通安全宣传教育200多次，利用民情走访和联合教育局向中小学生发放《文明交通倡议书》共计20万份。

（四）切实加强队伍建设管理。一是切实开展好教育整顿工作。组织召开“坚持政治建警 全面从严治警”教育整顿动员会，组织观看了警示教育片，高密度组织召开支部书记讲党课暨教育整顿学习会，会议由支部书记郭和金同志主持，支委班子成员及各股、所、中队党小组长参加。二是落实考核制度。大队通过严格督查、落实月考核制度促进大队各项业务工作完成、提升执法质量水平、增强民警遵纪守法自觉性。三是落实从优待警措施。积极主动关心民警、职工、协警的工作、生活等，切实解决后顾之忧。对民警、职工、辅警生病住院、结婚生育及时进行慰问。
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预算执行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。
下一步改进措施

1、加强对各项资金下达工作的跟踪，做好同级财政部门的衔接，争取资金及时落实到位；

2、定期做好预算执行分析，及时了解预算执行差异，切实提高预算执行率以及资金使用效益。
九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通过整体支出绩效自评，一是增强了单位的绩效评价主体责任意识；二是制定了部门绩效管理办法及工作实施方案，建立了长效机制；三是促进各单位规范使用项目资金。

十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

